长兴县行政服务中心

红旗窗口、服务明星考评办法

为进一步提高行政服务中心的服务水平和工作效率，强化机关效能建设，提升机关工作作风，本着建一流队伍、争一流服务，树一流作风，创一流业绩的工作目标，树立我县省级示范行政服务中心形象，为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优质服务平台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考评原则：

1、民主评议、公平竞争；  2、集中打分、综合评定；  3、激励先进、争创明星。

二、考评时间：

每季度评定一次。

  三、考评范围：

各部门、单位在中心设立的窗口和在窗口工作的全体工作人员 。

 四、考评内容：

详见附件：表一、“红旗窗口”考评标准

表二、“红旗窗口”加分标准

表三、窗口服务明星考评标准

五、考评方法：

（一）红旗窗口考评方法

1、根据在当季工作中的窗口管理、执行制度、政务公开、文明服务、服务质量、创新创优情况等并依据《值周检查记录表》、《中心值班检查记录表》、《督查巡查记录表》等情况进行综合评定，并依据得分高低确定入围名单；

2、中心党组研究确定红旗窗口单位，并公布评比结果。

（二）服务明星考评方法

1、根据工作人员在当季的工作形象、工作态度、工作质量、工作纪律和创新创优等情况并依据《值周检查记录表》、《中心值班检查记录表》、《督查巡查记录表》等情况进行综合评定，并依据得分高低确定入围名单；

2、中心党组对入围名单研究后，确定5人左右为五星级服务明星，授五星；确定15人左右为四星级服务明星，授四星，并公布评比结果。

3、对未入围人员均授三星。

4、督查科根据《值周检查记录表》、《中心值班检查记录表》、《督查巡查记录表》和县效能办、县文明办、12345县长热线反馈投诉等情况，对照《窗口服务明星考评标准》应扣15分以上（含15分）的，减一颗星；应扣20分以上的，或者被取消服务明星资格的，减二颗星。

（三）对入围参加红旗窗口和服务明星评比的，将采取发放征求意见表或者电话征求意见等方式，征求行风监督员、办证代理员、办事群众或企业的意见，如有违规违纪等现象，一经查实，取消当季的评选资格。

六、奖励办法：

1、“中心”发文进行通报表扬；

2、“中心”网站公布评比结果；

3、授星、授牌；

4、五星级服务明星，每人奖励100元；四星级服务明星，每人奖励50元。

七、本办法自2008年5月1日起实施，由“中心”督查科负责解释。

 长兴县行政服务中心

二00八年五月一日

 附表一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“红旗窗口”考评标准
	考  核  内  容
	分值
	扣分

标准
	备注

	一、

窗

口

管理
	1、部门领导重视，窗口工作列入年度部门议事日程，年度工作有部署、有落实、有检查
	10分
	每违反前面一项扣2分
	

	
	2、分管领导到“中心”窗口指导工作，现场办公，每季度不少于一次
	
	
	

	
	3、二人以上的窗口，负责人由部门中层以上业务骨干担任
	
	
	

	
	4、窗口工作人员相对稳定，调整轮换须事先与“中心”沟通后确定
	
	
	

	
	5、部门充分授权，与窗口负责人签订授权书
	
	
	

	
	6、已进“中心”办理的项目，部门不得另行受理
	
	
	

	
	7、部门项目进“中心”窗口办理的达80%以上
	
	
	

	二、

执行制度


	1、建立岗位工作职责，职责分工明确，办事程序规范 
	30分
	每违反前面一项扣5分
	

	
	2、按时上下班，按规定请假，准时出勤率达100% 
	
	
	

	
	3、遵守工作纪律，工作时间不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。没有以下现象：上班时间吃早饭、在窗口看与业务无关的书籍、杂志、抽烟、吃零食、串岗聊天、打瞌睡、铃声响未进入工作的、带闲杂人员进入办公区域、电话私聊影响办件的；

有下列现象的，取消评比资格：上班时间玩电脑游戏、看股市行情、qq聊天的
	
	
	

	
	4、积极参加“中心”组织召开的业务协调、联办会议、窗口负责人会议和各类学习活动 
	
	
	

	
	5、各类文件、制度、简报、办件资料要分类整理，定期归档，形成系统的档案资料
	
	
	

	
	6、保持窗口周围环境、工作平台整洁、办公桌椅、计算机、打印机设备完好，下班关闭电源
	
	
	

	三、

政

务

公

开
	1、工作台面有窗口审批（服务）事项的告示牌和工作人员的姓名、编号、相片的台牌 ；资料夹、告示牌、电子评价器等放置整齐
	15分
	每违反前面一项，扣3分
	 有滥用职权、以权谋私，吃、拿、卡、要、报等不廉行为，经查实取消当季和当年红旗窗口、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比资格。 

	
	2、窗口备有每一审批（服务）事项的《办事须知》，外网公示内容准确、完整
	
	
	

	
	3、提供各类事项申请书格式文本、章程、合同等示范文本
	
	
	

	
	4、办理事项从受理、交费、办结，统一采用中心计算机办件管理系统
	
	
	

	
	5、及时提供最新的审批政策及文件
	
	
	

	
	6、实行“Ic卡收费、票款分离”，指定账户统一收费
	
	
	

	
	7、严格遵守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。
	
	
	

	四、

文

明

服

务


	1、统一着装（有制服的着制服）、佩牌上岗
	15分
	每违反前面一项扣3分
	 


	
	2、接待服务对象主动热情, 举止礼仪得体、用语规范文明 
	
	
	

	
	3、备有纸、笔、胶水等便民用品
	
	
	

	
	4、审批业务相互熟悉，无脱岗现象
	
	
	

	
	5、承诺件办毕均出具取件通知单；对手续不全的申请，应出具补件清单。
	
	
	

	
	6、退办件，出具退件通知书
	
	
	

	五、

服

务

质

量
	1、办事高效、快捷，业务解答“一口清”；不拖拉、推诿
	30分
	每违反前面一项扣6分
	因服务态度差或者业务不熟练被投诉经查实的，或被明察暗访到，有不良影响的，取当季服务明星、红旗窗口和当年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比资格。

	
	2、确保即办件的当场办结，承诺件期限内办结率100%
	
	
	

	
	3、首问负责制，不属于本窗口受理的，应主动告知或引导到下一步相关部门窗口
	
	
	

	
	4、书面一次性告知所需提供的全部材料
	
	
	

	
	5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，开展“一事一评”制度，服务对象对窗口工作评议满意率100%
	
	
	

	合   计   得    分
	100分
	 ——
	 ——


 
 
附表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红旗窗口”考评加分标准
	 加  分  内  容
	记分办法
	考核得分
	备注

	红旗

窗口

评比

加分

项
	1、积极报送工作信息，被本中心和县级、市、省、国家级以上电台、杂志、报刊等采用的，每录用一篇稿件，分别加1、2、3、4、5分）
	按最高级计分，不累计
	
	加分须提供相应出版物（以中心窗口名义）、荣誉证书、文件等资料 

	
	2、经”中心”认可,有形式多样的组织和开展各类审批业务知识培训工作的，加1分
	1分
	
	

	
	3、窗口工作人员参加“中心”组织的各类政治、业务技能竞赛成绩前3名的，按一、二、三等分别加3、2、1分/每人次
	每人次
	
	

	
	4、经”中心”认可,有简化程序、减少环节、缩短承诺期限、承诺件改即办件、开展窗口预约服务等新举措的，每件次加2分
	2分/件次
	
	

	
	5、窗口或工作人员获得县、市、省、国家级以上（含县级）荣誉的，分别加1、3、5、10分，如同时有各级加分的，按最高分计算
	每人次
	
	

	
	6、对“中心”工作提出合理化建议、意见，被采纳的，每件加1分
	1分/件
	
	

	 
	合    计
	 ——
	
	 


付表三：                 窗口服务明星考评标准

	考  核  内  容
	加、扣分

标准
	考核得分

	一、工作形象

15分
	仪表整洁举止端庄语言文明服务周到
	1、统一着装（有制服的着制服）、佩牌上岗，打扮得体。女同志不得浓妆艳抹,男同志不得蓄长发,不得穿拖鞋上班、不穿与中心形象不符的奇装异服等。
	每违反一项扣4分
	

	
	
	2、接待服务工作主动热情, 举止礼仪得体、用语规范文明
	
	

	
	
	3、保持窗口周围环境、工作平台整洁、办公桌椅、计算机、打印机设备完好，下班关闭电源。不在办公桌面放置食品、化妆品等与工作无关的私人用品。
	
	

	
	
	4、工作台面有窗口审批（服务）事项的办事须知、样板表、和工作人员的姓名、编号、相片的台牌；并按规定放置整齐。
	
	

	二、
工作态度

20分
	爱岗敬业真诚待人

热情服务服从管理
	1、依法行政、规范办件、程序简化
	每违反一项扣4分
	

	
	
	2、熟悉“中心”各项规章制度，精通业务，协调办事能力强。
	
	

	
	
	3、服从大局、团结向上，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；不在工作场合散布不利于工作和团结的消极言论，与同事友好相处，没有出现纠纷或其它过激行为的。
	
	

	
	
	4、换位思考，为办件人热情服务，没有态度冷漠、故意刁难的情况。
	
	

	三、
工作质量

35分
	公平公正照章办事

服务规范讲求诚信
	1、办事高效、快捷，业务解答“一口清”，没有拖拉、推诿行为。
	每违反一项扣4分
	

	
	
	2、确保即办件当场办结，承诺件期限内办结率100%
	
	

	
	
	3、首问负责制，不属于本窗口受理的，应主动告知或引导到相关部门窗口
	
	

	
	
	4、书面一次性告知申请人所需要提供的全部材料
	
	

	
	
	5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，开展“一事一评”制度，服务对象对窗口工作评议满意率100%。没有因服务态度差或者业务不熟练被投诉经查实的；没有“一事一评”不满意票的
	
	

	
	
	6、受理承诺办件均出具受理承诺书；对手续不齐全的申请，未向服务对象充分说明理由，并出具书面告知单、退办件出具退办件通知书。
	
	

	
	
	7、收到网上发来的申报资料后，3个工作小时内有回复，一个工作日内有明确答复
	
	

	四、工作纪律

20分
	按时出勤勤奋敬业

遵章守纪恪尽职守
	1、按时上下班，按程序请假，出勤率达100% ，每月在“中心”窗口工作时间达90%以上。没有上班迟到或早退、上班时间吃早饭、未请假擅自外出、事后补假、帮助刷卡和被刷卡现象
	每违反一项扣5分
	

	
	
	2、遵守工作纪律，工作时间不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。不在上班时间玩电脑游戏、看股市行情、qq聊天的（有前述现象的取消评比资格）;没有在窗口看与业务无关的书籍、杂志、抽烟、吃零食、串岗聊天、打瞌睡、闲杂人员进入工作区域、电话私聊影响办件。
	
	

	
	
	3、积极参加“中心”组织召开的业务协调、联办会议和各类学习活动。没有迟到早退和缺席现象。
	
	

	
	
	4、遵章守纪，自觉接受监督、严格遵守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。没有因违反工作纪律被投诉、被上级监察机关暗访到或被新闻媒体曝光的，或者有滥用职权、以权谋私，吃、拿、卡、要、报等不廉行为经查实均取消当季评比资格。
	
	

	五、创新创优

10分
	争先创优创新服务提速高效服务社会
	1、积极报送工作信息，被本中心和县级、市、省、国家级以上电台、杂志、报刊等采用的，每录用一篇稿件，分别加1、2、3、4、5分）
	加分须提供相应出版物（以中心窗口名义）、荣誉证书、文件等资料，最高分不超过10分
	

	
	
	2．积极参加“中心”组织的各类政治、业务技能竞赛成绩前3名的，按一、二、三等分别加3、2、1分/每人次
	
	

	
	
	3、努力工作、争先创优，窗口工作人员获得县、市、省、国家级以上（含县级）荣誉的，分别加1、3、5、10分，如同时有各级加分的，按最高加分计算
	
	

	
	
	4、对“中心”工作有创新举措和合理化建议、意见，被采纳的，有简化程序、减少环节、缩短承诺时限的，或者有创造性成果或有突出贡献的，加2分
	
	

	合       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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